
國立高雄大學
數位課程著作利用同意書(數位TA)
立書人(((理解，數位課程係校內/外線上公開傳輸之課程，爰同意國立高雄大學得不限地域、時間、方式，於學校所製作之「(((」數位課程中，無償利用本人課程製作期間之成品 (詳見作品列表)。

立書人理解，國立高雄大學係前述數位課程之著作人並享有著作財產權，立書人同時保證對於前述授權利用之著作，享有著作財產權或授權他人利用之權限，且未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
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作品列表：
	
	

	
	

	
	

	
	

	
	

	
	


使用說明：
1. 這是一份由立書人簽署的同意書，而不是立書人與學校之間的合約書。只要立書人單方面簽署，學校不必在文件上蓋章，就可以利用立書人的著作，這可以讓數位課程執行團隊省去很多校內行政程序。
2. 這份同意書適用於數位課程內所使用授課教師以外的所有著作，立書人包括以下各種情形：
(1) 參與數位課程製作的內部人員，例如，製作教材內容之助理、授課現場錄製人員、後製音效、動畫或演出人員。
(2) 數位課程中所使用外部現成著作的權利人，例如，教科書內容、來自各種來源的照片、圖片、影片、背景音樂等等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
3. 這份同意書首先確認，學校是整個數位課程的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而立書人同意他們的個別著作，被利用於整個數位課程中。

4. 這份同意書是很一般性的同意，目的是要讓學校可以很方便、沒有限制地推廣整個數位課程，所以是屬於無償的利用授權，也沒有時間或其他利用上的條件限制，如果立書人希望獲得使用報酬，或想要在使用時間或利用方法上作任何限制，必須修正同意書的內容。但學校能否負擔相關費用，且立書人的限制條件是否符合數位課程計畫的要求，學校應仔細衡量。例如，數位課程是屬於校內/外線上開放的課程，立書人若要求作地域上之限制，將不符合此項利用目的，學校不應同意。
5. 為了不增加立書人的疑慮，同時又要方便整個數位課程的後續利用，這份同意書一方面限制學校僅能利用立書人的著作於本案的數位課程中，不能轉用於別的地方，也未明定學校可以修改著作內容；相對地，學校除了可以將立書人的著作納入整個數位課程外，未來在將整個數位課程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磨課師推動計畫徵件須知規定，再授權教育部或其他人利用時，也不必再徵得立書人的同意。如果學校想要利用立書人的著作於其他課程，或是可能修改著作內容，都必須調整同意書內容。
